
化工行业建设项目环评有关政策交流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戴永立

2025年11月

AICM会员内部资料



主要交流内容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级审批目录

4、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5、化工项目入园入区——环境风险管控

6、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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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哪些项目要环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

第七条，建设项目环评实施分类管理，分类管理名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论

证和征求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公众等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并公布。

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境

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环评改革：打捆审批、承诺制《关于进一步深化环境影响评价改革的通知》环环评〔2024〕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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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于2002年10月3日发布，2003年1月1日实施，分别在2008年、2015年、2017年、2018年、

2020年已完成五次修订。

➢ 2017年修订，将35项环评类别由编制报告书调整为编制报告表；23项环评类别由编制报告表调整为填报登记表；取

消了基础地质勘查等不属于“建设项目”的项目类别。

➢ 2018年修订，再次简化35类项目的环评文件类别。

➢ 2020年修订，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重新排序，明确环评类别，超过一半的行业小类实现对应。衔接排污许可

分类管理名录，登记管理类不再填报环评登记表。

修订的基本原则：聚焦重点、科学合理、宜简则简、制度衔接

（1）未纳入名录的建设项目，不进行环评管理，名录之外“无审批”； 

（2）名录之外的建设项目，省级部门可提出分类建议，报生态环境部认定后实施。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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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类别     

项目类别
报 告 书 报 告 表 登 记 表

二十二、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5

42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251；煤炭加工252
全部（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纯、混合、分装的除外；煤制品制造

除外；其他煤炭加工除外）

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纯、混合、分装的（不产生废水或挥发

性有机物的）；除外煤制品制造；其他煤炭加工
/

43 生物质燃料加工 254 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 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加工 /

二十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

44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261；农药制造263；涂料、

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264；合成材料制造

265；专用化学产品制造266；炸药、火工及焰

火产品制造267

全部（含研发中试；不含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纯、混合、分装的）
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纯、混合、分装的（不产生废水或挥发

性有机物的除外）
/

45 肥料制造 262 化学方法生产氮肥、磷肥、复混肥的 其他 /

46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268
以油脂为原料的肥皂或皂粒制造（采用连续皂化工艺、油脂水解工

艺的除外）；香料制造以上均不含单纯混合或分装的

采用连续皂化工艺、油脂水解工艺的肥皂或皂粒制造；采用高

塔喷粉工艺的合成洗衣粉制造；采用热反应工艺的香精制造；

烫发剂、染发剂制造

/

二十四、医药制造业 27

47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271；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72；兽用药品制造275；生物药品制品制造276

全部（含研发中试；不含单纯药品复配、分装；不含化学药品制剂

制造的）

单纯药品复配且产生废水或挥发性有机物的；仅化学药品制剂

制造
/

二十五、化学纤维制造业 28

50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281；合成纤维制造

282
全部（单纯纺丝、单纯丙纶纤维制造的除外） 单纯纺丝制造；单纯丙纶纤维制造 /

51 生物基材料制造283 生物基化学纤维制造（单纯纺丝的除外） 单纯纺丝制造 /

二十六、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

52 橡胶制品业291 轮胎制造；再生橡胶制造（常压连续脱硫工艺除外） 其他 /

53 塑料制品业292
以再生塑料为原料生产的；有电镀工艺的；年用溶剂型胶粘剂10吨

及以上的；年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10吨及以上的
其他（年用非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10吨以下的除外） /

三十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

81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398 半导体材料制造；电子化工材料制造

印刷电路板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化工材料制造除

外）；使用有机溶剂的；有酸洗的,

以上均不含仅分割、焊接、组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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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涉及多个行业分类的

    《名录》第四条：建设内容涉及《名录》两个及以上项目类别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类别

按照其中单项等级最高的确定。      

比如：生产高纯特种电子气体项目，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项目涉及

2619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2661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高纯气体）、3985 电子专用材料（电

子特种气体）、1495 食品及饮料添加剂制造（涉及食品氮，属于其他食品添加剂）、2770 高纯电

子液氧（涉及医用氧，属于病人医用试剂）五个项目类别，根据上述原则，除“3985 电子专用材

料（电子特种气体）”外，其他均可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是否属于“电子化工材料制造”（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需根据发改或工信部门的备案意见。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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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行业分类不清晰的

       比如：废塑料熔融造粒项目，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塑料废旧粒料的加工处理，列入4220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规定。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85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421；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422”，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AICM会员内部资料



（3）是否化学工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比如：以林产品为原料，经过化学和物理加工方法生产木炭、竹炭的项目，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2663林产化学产品制造”，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比如：项目使用碳酸钠、氧化铁等通过混合烧结制备钠电池正极材料属于“电子化工材料”还是“电

子专用材料”。“电子化工材料”，主要指电子工业使用的通过化学过程生产的专用化学品和化工

材料，只有物理混合、分离的，归类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398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根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81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398”规定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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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废旧塑料回收项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比如：项目环评类别判定：PET塑料板材生产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及边角料，经粉

碎、加热挤出造粒后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三十九、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2”中

“85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421；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422(421和422均不含原料为危险废

物的，均不含仅分拣、破碎的）”相关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以再生塑料颗粒进一步加工，则属于《名录》“塑料制品业29”“以再生塑料为原料生产的”，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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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建设单位。 

         编制单位：可以委托技术单位，也可以自行编制。

2、项目环评怎么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编制单位不能是个体户，不能是与审批部门、技术评估部门有利益关系的单位。

生态环境部负责建设全国统一的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组织建立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诚信

档案管理体系。

编制主持人和主要编制人员应为编制单位的全职人员，

编制主持人还应为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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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督检查

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主体

包括报告书（表）编制规范性检查、编制质量检查以及编制单位和编制

人员情况检查三类。

监督检查
内容2

包含日常监督检查、复核、抽查、举报调查等形式，贯穿报告书（表）

受理审批和跟踪管理各环节。
监督检查
形式3

1

4 问题查处
分为一般性质量问题和严重质量问题两类查处方式。报告书（表）有一

般性质量问题的，对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及相关人员予以通报批评；报

告书（表）有严重质量问题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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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量
问
题

一般性质量
问题10种情形

严重质量
问题

1.评价因子中遗漏相关污染物

2.降低环评工作等级、标准，或者缩小环评范围

3.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或者错误

4.影响因素分析不全或者错误

5. 污染源源强核算错误

6.环境质量现状数据来源、监测因子、频次、布点等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或

者所引用监测数据无效

7.遗漏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护目标与建设项目关系不明确或者错误的

8.相关环境要素现状调查与评价、区域污染源调查内容不全或者结果错误

9 .预测与评价方法或者结果错误，或者相关环境要素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风

险评价内容不全

10.未按相关规定提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所提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论证不符合

相关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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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量
问
题

一般性质量
问题

严重质量
问题8种情

形

1. 建设项目概况中的建设地点、主体工程及其生产工艺，或者改扩建和技术改

造项目的现有工程基本情况、污染物排放及达标情况等描述不全或者错误的

2.遗漏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者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为主

要功能的区域等环境保护目标的

3.未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相关环境要素现状调查与评价，或者编造相关

内容、结果的

4.未开展相关环境要素或者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或者编造相关内容、结果的

5.所提环境保护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有效预

防和控制生态破坏，未针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或者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提出有效防治措施的

6.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所提环境保

护措施不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相关要求的

7.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

规划，但给出环境影响可行结论的

8.其他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有重大缺陷、遗漏、虚假，或者环境影响评价

结论不正确、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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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严肃查处，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已于2020年5月完成行政处罚程序并在官网公开，对建设单位深圳市交通

运输局、广东省深圳航道事务中心分别予以罚款100万元和200万元；对环评文件编制单位按环评编制收费的5倍

予以顶格罚款，共计320万元，并予以失信记分15分；对编制主持人兼主要编制人员予以5年内禁止从事环评文件

编制工作的处罚，同时予以失信记分20分。

深圳湾环评报告抄袭造假事件

从重处罚环评造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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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级审批名录

3、环评怎么报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条，对建设项目的报告书（表）进行分级

审批，《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年本）+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审批目录。

建设项目造成跨行政区域环境影响，有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

结论有争议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共同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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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年本）

化工类项目包括：

石化：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不包括列入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能源发展规划、石

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扩建项目）。

化工：年产超过20亿立方米的煤制天然气项目；年产超过100万吨的煤制油项目；年产

超过100万吨的煤制甲醇项目；年产超过50万吨的煤经甲醇制烯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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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深化环境影响评价改革的通知》环环评〔2024〕65号

优化建设项目环评分级审批

（一）加强省级对重大项目环评的审批管理。要求：除生态环境部负责审批环评的建设项

目外，存在重大生态环境不利影响的项目环评原则上应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批。

           附件1：《建议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

对该目录外的建设项目，不得随意层层下放项目环评审批权限。其他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建设项目，原则上应由地级市（市辖区）的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审批项目环评。

化工类包括：

石化：全部炼油项目；全部乙烯项目；新建对二甲苯、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项目；新建废

轮胎生产再生油项目。

化工：全部煤化工（含煤制氮肥、低阶煤分质利用）项目；全部农药及中间体生产项目；全

部铬盐；全部氰化物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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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4、环评审批后发生变化（验收前）

重大变动的判定依据：《环评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规定“建设项

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

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

有相应审批权限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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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已制定29个行业的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对于未发布行业重大变动清单的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均按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

2015年 2018年 2019年

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 制药、农药、化肥（氮肥） 肥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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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适用于化学原料和制品制造、煤化工、铁合

金、铸造、固体废物利用及处置、城镇生活垃

圾（含餐厨废弃物）集中处置、家具制造等尚

未发布重大变动清单的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对于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已发布行

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仍按行业建设项

目重大变动清单执行，不执行本清单。

具体的行业可以参照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

术指南（污染影响类）中确定的适用范围来确

定。

从时间节点上说适用于建设项

目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前，最晚

也只能适用于建设项目竣工环

保验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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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

，结合管理实际，将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

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变化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情形界定为重大变动。

建设项目

性质

规模

地点

生产工艺

环境保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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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化工项目环境风险管控
             之  化工项目入园入区

六部委印发的《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工信部联原〔2021〕220号）

根据办法：

未通过认定的化工园区，不得新建、改扩建化工项目（安全、环保、节能和智能化改造项目除外）。

新设立的化工园区应由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其授权机构批准。

通常包括专业化工园区和经济（技术）

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其他工

业园区中相对独立设置的化工集中区。AICM会员内部资料



化工行业环评管理范围

工信部部长信箱：

国家层面对石化、化工行业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工信部石化化工行业管理职能

包括代码：2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中的“2511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2522煤制合成气生产”和

“2523煤制液体燃料生产”，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不包括“267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和

“268日用化学产品制造”），291橡胶制品业。

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8化学纤维制造业”包括三大类：281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

维制造、282合成纤维制造和283生物基材料制造。

以氨纶纤维制造为例。“2826氨纶纤维制造”属于“282合成纤维制造”，其聚合过程产品（聚氨基甲酸

酯）属于“26类：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2651：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氨纶纤维拉丝属

于“28类：化学纤维制造”中“2826：氨纶纤维制造”。 若仅以外购聚合物为原料生产化学纤维，就属于28

类中“282：合成纤维制造”，若同时包括合成纤维单体及合成纤维聚合物生产，就不限于是合成纤维制造。

具体看一个化学纤维项目是否参照化工项目管理，要看该项目详细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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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项目入园入区

2. 国家六部委《关于“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原〔2022〕34号）

推进新建石化化工项目向原料及清洁能源匹配度好、环境容量富裕、节能环保低碳的化工园区集中。

“引导化工项目进区入园”，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录，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必须进入一般或

较低安全风险的化工园区（与其他行业生产装置配套建设的项目除外），引导其他石化化工项目在化工园

区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石化产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产业〔2017〕2105

号）：新建化工项目全部进入合规设立的化工园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指导意见》（工信部安全〔2020〕83号）

：推进化工园区绿色安全发展......坚持危险化学品企业进园区的发展方向不动摇，推动化工园区的规范发

展。

发改和工信部门的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7〕77号）：到2025年，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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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门管理文件

1.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号）：石化化工建设项目原则上应

进入依法合规设立、环保设施齐全的产业园区，并符合园区发展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涉及港区、资源

开采区和城市规划区的建设项目，应符合相关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2. 《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号）：化工石化、有色冶炼、制浆

造纸等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的项目，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清洁生产水平要求、满足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必须在依法设立、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齐全并经规划环评的产业园区内布设。

3. 《石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环办环评〔2022〕31号）

新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布设在依法合规设立的产业园区，并符合园区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项目选址不

得位于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黄河干支流岸线管控范围内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区域，应避开生态保护

红线，尽可能远离居民集中区、医院、学校等环境敏感区。

4. 《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

石化、现代煤化工项目应纳入国家产业规划。新建、扩建石化、化工、焦化、有色金属冶炼、平板玻璃项目应布

设在依法合规设立并经规划环评的产业园区。参考各地两高项目名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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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项目入园入区

搬迁改造要求：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7〕77号）：到2025年，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7号）

➢ 全面启动城镇人口密集区和环境敏感区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或转产关闭工作。新

建炼化项目全部进入石化基地，新建化工项目全部进入化工园区，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大型企业集团和化工园区。

➢ 强化安全卫生防护距离和规划环评约束，不符合要求的化工园区、化工品储存项目要关闭退出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及新建化工项目必须进入规范化工园区……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8号）

严格安全准入……督促地方严格落实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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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碳评价

《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技术指南（试行）》

各地相继出台了技术指南。

《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1〕3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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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政策符合性分析

分析建设项目碳排放与国家、地方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相关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的相符性。

 工程碳排放分析

➢ 工艺流程图增加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情况

➢ 根据核算方法填报参数

➢ 全过程减排措施

➢ 核算二氧化碳产生量、排放量和排放绩效

新建项目 改扩建项目

➢ 现有项目的二氧化碳产生量、排放量、排放绩效

和碳减排潜力分析等内容。

➢ 应分别按现有、在建、改扩建项目实施后等几种

情形汇总二氧化碳产生量、排放量及其变化量，

核算改扩建项目建成后最终二氧化碳排放量。

还应核算被置换项目及污染物减排量出让方碳排放量变化情况

涉及产能置换、区域削减的建设项目

《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技术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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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技术与社会效益等方面统筹开展减污降碳措施可行性论证和方案比选

开展碳减排措施可行性论证
➢ 给出拟采取的节能降耗措施

➢ 有条件的项目应明确拟采取的能源结构优化，工艺产品优化，碳捕集、利用

和封存（CCUS）等措施

开展减污降碳措施比选 对废气和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开展方案比选，应明确不同方案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在满足

环境管理要求前提下，优先选择二氧化碳排放量小的方案。

➢ 清洁能源开发

➢ 二氧化碳回收利用

➢ 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艺技术等方面

鼓励示范

 减污降碳措施及可行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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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方法

1.国家层面规范主要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GB∕T 

32151.10-2015）、《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发改办

气候〔2013〕2526号）和《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发

改办气候〔2014〕2920号附件2）。

2.《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技术指南（试行）》附录2，核算煤制合成气建

设项目工艺过程生产运行阶段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量；

3.各地方还可结合行业特点，不断完善重点行业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源强核算方法。

➢ 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

算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22】622号），提出了“完善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机

制”和“建立健全重点产品碳排放核算方法”的要求。

➢ 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工作

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24】14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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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现代煤化工行业现有核算方法对比研究

计算依据 ①《化工国标》 ②《石油化学》 ③《化工指南》
差值

序号 碳排放汇总 碳排放量（吨CO2） 碳排放量（吨CO2） 碳排放量（吨CO2）

1 燃料燃烧CO2排放 5180081 5177775 5177775 ①-③2306

1.1 电厂燃煤/燃油排放量 5180081 5177775 5177775 ①-③2306

1.2 柴油（车辆）排放量 742 753 753 ①-③12

1.3 汽油（车辆）排放量 113 118 118 ①-③5

2 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 5246364 5236708 5246364

①-②96562.1 工业生产 5193749 5184093 5193749

2.1.1 煤制合成气 4090111 4080455 4090111

2.2 碳酸盐使用 288 288 288 0

2.3 脱硫设备 52327 52327 52327 0

3 CO2回收利用 0 0 0 0

4 企业净购入电力 596599 596599 596599 0

5 企业净购入热力 0 0 0 0

6 企业净输出电力 0 0 0 0

7 企业净输出热力 69690 69690 69690 0

合计 10954209 10942264 10238652 /

差异
分析

差值 基准 -11945 2290 /

偏差率 基准 -0.11% 0.02% /

表1  某大型煤化工企业碳排放核算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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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某大型煤制烯烃项目碳排放核算结果比较

计算依据 ①《国标-化工》 ②《石油化学》 ③《化工指南》 差值
①-③序号 碳排放汇总 碳排放量（吨CO2） 碳排放量（吨CO2） 碳排放量（吨CO2）

1 燃料燃烧CO2排放 1613.19 1657.98 1657.98
①-③
-44.79

1.1 电厂燃煤/燃油排放量 0 0 0

1.2 柴油（车辆）燃烧排放量 825.91 839.07 839.07
①-③
-13.17

1.3 汽油（车辆）燃烧排放量 787.29 818.91 818.91
①-③
-31.62

2 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 3937120 3907896.49 3937120
①-②
29223.51

2.1 工业生产 3937120 3907896.49 3937120
①-②
29223.51

2.11
煤制合成气
设施

3800870.94 3771647.43 3800870.94
①-②
29223.51

2.2 脱硫设备 0 0 0 0

3 CO2回收利用 500000 500000 500000 0

4 企业净购入电力 930337.41 930337.41 930337.41 0

5 企业净购入热力 0 0 0 0

6 企业净输出电力 0 0 0 0

7 企业净输出热力 0 0 0 0

合计 4369070.60 4339891.88 4369115.39

差异分
析

差值 基准* 29178.72 -44.79 /

偏差率 基准* 0.67% -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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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现代煤化工行业排放水平和基准研究

➢ 《石油炼制行业减污降碳排放基准》（T/CCECTA 0104-2023）

➢ 《现代煤化工行业减污降碳排放基准》（T/CCECTA 0103-2023）

➢ 《乙烯装置碳排放基准》

➢ 《EOEG装置碳排放基准》

➢ 《现代煤化工行业污染治理措施碳排放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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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现代煤化工行业减污降碳路径分析

➢ 源头降碳
          企业持续推进系统优化，实现节能减排；

           推动多能互补的能源耦合体系；

低碳原料，比如天然气、绿氢。

➢ 工业过程减碳
           优化生产工艺，比如催化裂化技术，低焦炭选择性催化剂的研发应用，采用

高性能雾化进料喷嘴，实现降低生焦；原料从重油催化向蜡油催化转变等。

大型压缩机从蒸汽驱动改为电驱动。

➢ 末端减碳

      碳捕集、利用和封存；

森林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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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Apprais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 &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ina 

感 谢 聆 听！

戴永立 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石化评估部

联系方式：18611511829（微信号）

AICM会员内部资料


	幻灯片 1: 化工行业建设项目环评有关政策交流
	幻灯片 2: 主要交流内容
	幻灯片 3: 1、哪些项目要环评？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幻灯片 7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幻灯片 10: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幻灯片 11
	幻灯片 12
	幻灯片 13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幻灯片 16
	幻灯片 17
	幻灯片 18
	幻灯片 19
	幻灯片 20
	幻灯片 21
	幻灯片 22
	幻灯片 23
	幻灯片 24
	幻灯片 25
	幻灯片 26
	幻灯片 27
	幻灯片 28
	幻灯片 29
	幻灯片 30
	幻灯片 31
	幻灯片 32
	幻灯片 33
	幻灯片 34
	幻灯片 35



